
解釋字號 釋字第74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46年03⽉22⽇

解釋爭點 國⼤代表得兼省縣議員？

解釋文 　　國⺠⼤會代表係各在法定選舉單位當選，依法集會，代表全

國國⺠⾏使政權。⽽省縣議會議員乃分別依法集會，⾏使屬於各

該省縣之立法權。為貫徹憲法分別設置各級⺠意機關賦予不同職

權之本旨，國⺠⼤會代表⾃不得兼任省縣議會議員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王寵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胡伯岳　蘇希洵　王風雄　何　蔚　　　　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徐步垣　曾劭勳　韓駿傑　黃正銘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蔡章麟

1

相關法令 憲法第28條(36.01.01)

相關文件 附臺灣省臺北縣議會代電

⼀、本會第三屆第六次⼤會蔡議員⾦鐘提為現任國⺠⼤會代表是

否可以參加競選臺灣省臨時省議會議員疑義請釋⽰案

⼆、經移第三屆第九次臨時會議第七次會議決照原案通過紀錄在

卷

三、隨電檢附議決案⼄份電請惠賜釋⽰為禱

四、副本抄送蔡議員⾦鐘

原抄附臺北縣議會蔡議員⾦鐘提案

⼀、現任臺灣省籍國⺠⼤會代表是否可以參加競選臺灣省臨時議

會議員

⼆、非臺灣省籍之現任國⺠⼤會代表是否可以參加競選臺灣省臨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8&ldate=19470101


時議會議員

三、設非本省 (臺灣) 籍之現任國⺠⼤會代表當選臺灣省臨時省議

會議員後可否同時仍任國⺠⼤會代表

四、設非本省籍現任國⺠⼤會代表可以兼任臺灣省臨時省議會議

員如在其省議員任期內反攻復國時返回原籍服務⽽無提出辭去臺

灣省臨時省議會議員職務可否繼續保留其省議員職務⾄任期屆滿

如果可以保留其省議員職務⾄任期屆滿則在兩種職務任期內兩種

職務同時召集開重要會議時應出席何種會議

五、設現任國⺠⼤會代表可以兼任省議員則立監委員可否兼任省

議員或縣議員省議員可否兼任縣議員縣議員可否兼任鄉鎮⺠代表




